
上海钢管行业协会文件 
 

沪钢管协【2017】007 号 

 

 

 

关于转发《2017 年度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业内相关企业：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是上海市政府设立的质量荣誉，主要授予在质量管理和经营

绩效方面取得突出成效的组织和个人。奖项评定根据《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

（沪府办发〔2012〕8号）和 GB/T 19580-2012《卓越绩效评价准则》、DB31/T 598-2012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个人评价准则》进行。组织和个人按照“自愿申报、单位推荐”

原则免费参评，获奖组织和个人将获市政府表彰奖励。 

协会鼓励会员单位积极申报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现将《2017 年度上海市政府质

量奖申报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希望遵照通知有关精神，积极组织材料，申报

企业和个人政府质量奖。协会将为申报企业和个人提供有关咨询服务，并协助申报

企业做好申报材料。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沪府办发〔2012〕8号）和 GB/T 19580-2012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DB31/T 598-2012《上海市政府质量奖个人评价准则》三个

文件，可在协会《钢管行业》www.gghy.org 官网上下载。 

 

上海钢管行业协会 

2017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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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奖指南 

 

一、评定依据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沪府办发[2012]8号） 

二、评审标准 

  （一）组织评审标准：GB/T 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二）个人评审标准：DB31/T 598-2012《上海市政府质量奖个人评价准则》 

三、组织单位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四、奖项数量及方式 

  评定每年一届，其中： 

  （一）上海市市长质量奖：获奖组织和个人总数各不超过 2个； 

  （二）上海市质量金奖：获奖组织总数不超过 10 个，获奖个人总数不超过 5

个。 

五、申报条件 

  详见《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第三章 

六、申报评定程序 

  （一）申报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审定办）每年一季度或上一年

度的四季度在有关媒体、网络上发布申报通知或公告。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均可申报。 

  申报需提交如下材料： 

  1、申报表。即《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申报表》；应按申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要求如

实、完整地填写。 

  2、组织/个人概述。组织概述内容要求见 GB/Z 19579 附录 B，个人概述内容要

求见评审标准附录 C。字数 3000字左右。 

  3、组织/个人自我评价报告。应对照评审标准相关要求编写，逐条用事实、数

据和图表进行自我评价、说明。组织自评报告 5 万字左右；个人自评报告 3 万字左

右。 

  4、证实性材料。应提供申报表、概述和自评报告中所涉及业绩、贡献等方面的

证实性材料。证实性材料应真实可信。 

  （二）推荐 

  1、申报组织或个人根据年度《申报通知》要求，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时间内

将完整的申报材料报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控股（集团）公司、区县质量技术监督

局、行业协会。 

  2、上述单位经认真核实把关，在申报组织或个人的《申报表》中签署推荐意见，

并加盖公章后，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将申报材料报送审定办。 

  （三）资格审查 

  审定办组织对申报组织和个人的基本条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必要

时，以书面形式征求工商、环保、安监、统计、税务、海关等相关部门意见。对通

过审查的，正式受理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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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资料评审 

  1、审定办组织单位按照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或个人的组成情况，组织若干个资

料评审组并确定各评审组组长。 

  2、评审组根据评审规范，对每个申报组织或个人的申报材料分别进行独立评审

与一致性评审，形成《资料评审报告》。评审组遵循好中择优的原则，确定现场评

审名单。 

  （五）现场评审 

  1、审定办按照进入现场评审程序的组织或个人的分布情况，组织若干个现场评

审组并确定各评审组组长。 

2、评审组根据评审规范，对组织或个人进行现场评审。其中组织不少于 2 天，

个人不少于 1天，并形成《现场评审意见》。 

  （六）综合评价 

  1、审定办组织评审组，对进入现场评审的组织和个人的申报表、现场评审意见

等进行综合分析，编写综合评价报告，择优提出获奖建议名单。 

  2、审定办综合各评审组的建议，按照现场评审得分结果，并结合在各行各业树

立质量标杆的需要，研究提出获奖推荐名单，并附相关材料提请上海市政府质量奖

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定委”）审议。 

  （七）审定公示 

1、审定委召开会议，对获奖组织和个人推荐名单及相应的申报材料汇总情况和

现场评审报告等进行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确定当年度政府质量奖拟奖名单。 

  2、审定委在新闻报纸和市质量技监局网站上对政府质量奖拟奖名单进行公示，

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经公示无异议的, 列入拟授奖组织或个人名单；有异议的，由

审定办负责调查核实，并以函审的方式提请评审会各成员复议，复议通过的，列入

拟授奖组织或个人名单。 

  3、拟授奖的质量金奖名单由审定委确定。拟授奖的市长质量奖名单，由审定委

提请市政府批准。 

  （八）批准通告 

  1、市政府批准同意上海市市长质量奖获奖名单； 

  2、审定委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上海市政府质量奖获奖名单。 

  （九）表彰奖励 

  以上海市人民政府民义对获奖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由市长向市长质量奖

获得者颁发奖牌、证书和奖金。 

  （十）宣传推广 

由审定办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宣传、推广获奖组织和个人质量管理的成功经验，

引导广大组织学习先进的质量经营模式，推进本市质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无论评审通过与否，申报组织或个人都会收到一份评审专家组的评审报告，对

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优势/强项和可改进之处！ 

  联系：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宜山路 728号 701室  邮编：200233 

  咨询电话：54263047 


